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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

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

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相关法条】《民诉意见》 36依照民

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管辖权争议的两个人

民法院因协商不成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

，如双方为同属一个地、市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由该地、

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及时指定管辖；同属一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两个人民法院，由该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

法院及时指定管辖；如双方为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

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协商不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及时指定

管辖。 依前款规定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应当逐级

进行。 《经济审判规定》 4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如对管辖权有

争议，在争议未解决前，任何一方人民法院均不得对案件作

出判决。对抢先作出判决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当以违反程序

为由撤销其判决，并将案件移送或者指定其他人民法院审理

，或者由自己提审。 【详解】 复习指定管辖问题时，应掌握

需要指定管辖的具体情形以及应由哪一个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具体如下： 1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该人民法院

自己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2管辖权发生争议，且协商

不了的，由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但是，报请共同上

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时，应当逐级进行。在管辖权争议未解



决前，任何一个法院不得抢先作出判决，否则上级人民法院

可以其作出的判决违反程序为由撤销，并将案件移送或者指

定其他人民法院审理，或者由自己提审。 3上级人民法院指

定管辖，应书面通知报送的人民法院和被指定的人民法院。

报送的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后，应及时告知当事人。  重点法条 

第三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

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详解】 1人民法院对

当事人管辖权异议的处理形式是裁定，而不是判决或决定。

2对该裁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但不可以申请再审。 3

异议提出时间为提交答辩状期间。 重点法条 第四十条 人民法

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

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第

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

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 发回重审的案件，原

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审理再审

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

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第四十二条 合议庭的审判长由院长或者

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的，由院

长或者庭长担任。 第四十三条 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

议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 【详解】 合议制度是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制度，该部分对合议制度的具体

内容规定了以下 几点： 1合议庭的成员人数须为单数。 2不同

审判程序中合议庭的组成不同，但是，重审与再审必须另行

组成合议庭，以防止审判人员先入为主。 3吸收陪审员组成

一审合议庭时，审判员与陪审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 4合议

庭评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需注意形不成多数人

意见时，民事诉讼 与仲裁的区别，民事诉讼中不能按照审判

长的意见作出判决，但仲裁中则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

作出仲裁裁决。 【例题】（2006年试卷三第37题） 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下列关于审判组织的哪

一表述是错误的？ A．第二审程序中只能由审判员组成合议

庭 B．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法院可以由审判

员与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 C．法院适用特别程序，只能采

用独任制 D．独任制只适用于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 ［答案

］C 重点法条 第四十五条 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

回避，当事人有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

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 (二)与本

案有利害关系； (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

案件公正审理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书记员、翻译人员、鉴

定人、勘验人。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

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

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

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与本案的工

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 第四十七条 院长担任

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

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第四十八条 人



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的三日内

，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

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

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工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

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详解】 回避制

度也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制度，需掌握以下几点程序事

项： 1回避的对象与法定情形。 在掌握回避的法定情形时需

注意与仲裁法第34条规定的回避法定情形的区别。 2申请回避

的时间。即回避申请应当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但若回避

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

出。 3是否回避的决定程序。即院长担任审判长的回避，由

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 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

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4人民法院应以决定形式作出回避

，而不是以裁定形式。 【例题】 (2004年试卷三第71题) 下列

哪些民事裁判当事人有权申请复议? A关于财产保全的裁定 B

关于回避的决定 C关于管辖权的裁定 D除权判决 ［答案］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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